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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关于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19〕598 号）（以下简称“审核中

心意见落实函”），已收悉。 

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提出的财务会计问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作为武汉科前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

前生物”、“发行人”或“公司”）本次发行的会计师，对贵所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回复如下： 

说明： 

1、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使用的简称或名词释义与《招股说明书》中的释

义相同； 

2、涉及招股说明书补充披露或修改的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中以楷体加

粗方式列示； 

3、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中部分合计数或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

数上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问题 3、请发行人和申报会计师进一步说明针对未开票收入所执行的核查工

作，包括核查程序、核查结论、核查依据等。 

回复：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照全部销售收入申报纳税，并在相关纳税申报表上单

独填列已开票收入、未开票收入，及时履行纳税义务。公司建有发票登记台账，

所有未开票收入全部及时入账并纳税。公司税收计提、申报和缴纳情况符合税收

征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号 

赛特广场 5层 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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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向部分客户未开具发票的情况及合理性 

（一）发行人向部分客户未开具发票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经销模式未开票已申报收入 10,596.17 21,891.37 21,164.87 1,160.91 

直销模式未开票已申报收入 1,832.13 1,567.76 1,146.00 878.01 

                      小计 12,428.30 23,459.13 22,310.87 2,038.92 

占收入比例 43.79% 32.13% 35.71% 5.59% 

2017 年以来公司经销模式未开票已申报收入较 2016 年有所增加，主要系《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兽用药品经营企业销售兽用生物制品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自

2016 年 4 月起实施，根据该公告，公司经销商可选择简易办法按照兽用生物制品

销售额和 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从发行人处取得的增值税发票不得用于

进项抵扣，该政策对个体户和公司制经销商均适用，因此 2017 年起未向发行人索

取发票的经销商有所增加。报告期内，发行人直销模式下存在部分未开票已申报

收入，主要系发行人直销客户主要为猪场，享受免征增值税的税收优惠，因此部

分直销客户未要求开具发票。 

（二）发行人向部分客户未开具发票的合理性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兽用药品经营企业销售兽用生物制品有关增值税问

题的公告》，“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兽用药品经营企业销售兽用生物制品，

可以选择简易办法按照兽用生物制品销售额和 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兽

用药品经营企业，是指取得兽医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兽药经营许可证》，获准

从事兽用生物制品经营的兽用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该政策对个体户和公司制

经销商均适用。 

实务中，兽用生物制品经销商在计算缴纳增值税时一般以销售额作为计税依

据，从生产企业取得的增值税发票不能用于进项抵扣，因此部分经销商未向发行

人索取发票。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从事农业生产者

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因此部分直销客户未向发行人索取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

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由于发行人部分经

销商未向发行人索取发票，依据该规定，发行人对该类经销商的销售未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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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照全部销售收入申报纳税，并在相关纳税申报表上单独

填列已开票收入、未开票收入，及时履行纳税义务。公司建有发票登记台账，所

有未开票收入全部及时入账并纳税。公司税收计提、申报和缴纳情况符合税收征

管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自 2019 年 10 月起，发行人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将未开票已

申报收入全部开具发票。 

二、发行人向部分客户未开具发票的内控有效性 

（一）发行人向部分客户未开具发票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根据公司与经销商的约定，交易方式主要为先款后货，公司经销模式的具体

收入确认时点和方法为：公司收到经销商货款后或经审批可赊销后，在约定的时

间内按销售订单约定的产品、数量发货，将货物移交给经销商指定的接收方并取

得对方确认时确认收入。经销模式下的收入确认依据包括：经销合同、销售订单、

发货单、物流单、签收回执。 

直销模式下公司将货物销售给养殖企业等直销客户，公司直销模式的具体收

入确认时点和方法为：公司根据销售合同和销售订单，在将货物发出送达购货方

并取得对方确认时确认收入。直销模式下的收入确认依据包括：销售合同、销售

订单、发货单、物流单、签收回执。 

因此，发行人的收入确认以风险报酬转移时点为基础，与是否向客户开具发

票无直接关系，故发行人向部分客户未开具发票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二）发行人能够准确识别交易对象，向部分客户未开具发票不影响发行人

销售内控设计和执行有效性 

1、发行人能够准确识别交易对象，向部分经销客户未开具发票不影响发行

人经销业务内控设计和执行有效性 

发行人与经销商开展业务按照《经销商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相

关制度执行。发行人与经销商开展业务，主要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1）考察待选经销商 

发行人销售部门的区域经理根据所在区域市场情况，搜寻潜在经销商基本信

息，销售部门结合各区域产品的市场容量、产品的销量、经销网络的实际情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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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经销网络的发展规划，确定经销商的待选对象。由业务人员对经销商的经

营资质、服务能力、经营实力等方面进行背景调查。 

（2）确定合作经销商 

在背景调查结束后，根据了解的信息确定是否作为发行人的合作对象。若存

在合作意向，提出新经销商评定意见，并填写申请表，由区域经理和市场总监审

核后提交给副总经理审批。经审批通过后，新经销商成为发行人的合作目标对象。 

（3）签署经销合同 

待新经销商成为合作目标对象后，发行人区域经理与目标对象进行谈判，对

销售目标、交易方式等内容协商一致后，且经发行人内部审批后，与新经销商签

署经销合同。对于上一年度存在交易的经销商，在考虑其销售目标完成情况、经

营情况等因素，且双方确定合作意向后，发行人与原经销商续签新一年度合同。 

（4）经销商立户 

自经销合同签署完成后，区域经理需填写立户申请表，并提交经销合同和经

销商经营资质文件，待审核通过后，经销商方可在发行人处立户交易。 

（5）经销商下单及回款 

经销商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向发行人下销售订单，订单内容载

明产品类型、产品数量、收货地点等要素。除个别经销商授予一定信用期外，发

行人对经销商主要采用先款后货的销售方式。 

（6）发行人发货及收入确认 

公司收到经销商货款后或经审批可赊销后，在约定的时间内按销售订单约定

的产品、数量发货，将货物移交给经销商指定的接收方并取得对方确认时确认收

入。 

由上可知，发行人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经销商销售内部控制流程，能够准确

识别交易对象，未向部分经销商开具发票并不会影响发行人收入确认的有效性，

不影响发行人财务报表内部控制有效性。 

2、发行人能够准确识别交易对象，向部分直销客户未开具发票不影响发行

人直销业务内控设计和执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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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的营销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发行人与直销客户开展业

务，主要需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1）签署合同 

公司的直销客户在签订合作协议前一般需要履行招投标程序，存在部分直销

客户在商业谈判后直接签订合作协议。公司与直销客户签订的协议有效期按照客

户的招投标周期或商业谈判结果进行确定，一般为一年或半年。在协议临近到期

前，对产品不议价的客户，双方一般将继续签订新一轮的合作协议或者补充协议。

对于通过招投标形式建立合作关系的直销客户，一般在每年固定时间投标结束中

标后，双方签订新一轮协议。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主要直销客户均维持稳定的供

货关系。公司在与直销客户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对合作的主要内容进行约定。 

（2）直销客户立户 

自合同签署完成后，销售部门经办人员需填写立户申请表，并提交销售合同

和直销客户工商资料，待审核通过后，直销客户方可在发行人处立户交易。 

（3）直销客户下单及回款 

直销客户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向发行人下销售订单，订单内容

载明产品类型、产品数量、收货地点等要素。发行人对主要直销客户给予一定的

信用期。 

（4）发行人发货及收入确认 

销售部门根据直销客户下达的订单，待审核完成后生成发货单，仓储物流部

根据发货单办理发货事宜。公司根据销售合同和销售订单，在将货物发出送达购

货方并取得对方确认时确认收入。 

由上可知，发行人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直销业务内部控制流程，能够准确识

别交易对象，未向部分直销客户开具发票并不会影响发行人收入确认的有效性，

不影响发行人财务报表内部控制有效性。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销售业务内部控制流程，能够准确识

别交易对象，未向部分客户开具发票并不会影响发行人收入确认的有效性，不影

响发行人财务报表内部控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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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务局已对发行人出具无违规证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出具的《纳税证明》，

2016.01.01-2019.06.30 期间，暂无发行人违章记录。 

（四）发行人已于 2019 年 10 月完善《财务管理制度》 

自 2019 年 10 月起，发行人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要求日常经营对

未开票已申报收入均开具发票。 

综上所述，发行人未向部分客户开具发票不影响发行人财务报表内部控制的

有效性。 

三、中介机构核查情况 

针对发行人未开票已申报收入，我们执行了以下特定的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管理层，了解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开票的原因； 

2、访谈发行人未开票客户，了解客户报告期内未向发行人索取发票的原因； 

3、针对报告期内未开票收入执行穿行测试，并分析未开票情况对发行人内

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4、针对报告期内未开票收入执行截止性测试； 

5、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和发票台账； 

6、对涉及报告期内未开票收入的客户进行走访，走访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已走访客户的未开票收入 9,667.58 20,240.10 19,297.58 1,140.67 

未开票已申报收入 12,428.30 23,459.13 22,310.87 2,038.92 

走访比例 77.79% 86.28% 86.49% 55.94% 

注：2016 年未开票已申报收入金额较小。2016年走访和函证比例较低，主要

原因系部分客户已不再与发行人合作，中介机构未能对相关单位进行走访和函证，

而发行人对该等单位存在一定金额的未开票已申报收入。中介机构已通过核查相

关单位的合同、发货单、物流记录、银行回款记录核查其销售真实性。 

7、对涉及报告期内未开票收入的客户进行函证，函证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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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已回函相符客户的未开票收入 10,660.03 21,397.33 17,388.90 688.09 

未开票已申报收入 12,428.30 23,459.13 22,310.87 2,038.92 

回函比例 85.77% 91.21% 77.94% 33.75% 

8、核查发行人与未开票收入业务涉及的销售合同、销售订单、销售明细、

发货单、物流单及银行流水，确认发行人未开票收入涉及的销售业务是否真实发

生； 

9、核查发行人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记

录，包括核查发行人资金流水是否存在未入账资金往来及其他异常往来；核查发

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银行账户的资金流水是否存在异常； 

10、选取部分涉及未开票收入经销商，通过访谈终端客户、查看经销商销售

单据等形式核查其终端销售情况。 

经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向部分客户未开具发票不影响财务报表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行人收入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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